                                                           

盆景花卉租赁合同
承租人（甲方）：国家税务总局来宾市税务局                       （以下简称甲方）

出租人（乙方）：                                              （以下简称乙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互惠互利的原则，为明确甲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就甲方租赁乙方盆景花卉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以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租摆盆数

甲方承租摆乙方的花卉超大盆栽  2  盆，特大盆栽  1  盆，大盆栽 140盆，中盆栽  6  盆，小盆栽 146盆，精品盆栽 7盆，共计 302 盆；（植物名称、数量详见附件：租摆方案表）

二、合同期限
（一）本合同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止，共计  年。

（二）租赁期满如继续租用，甲乙双方则提前10日续签合同。
三、合同金额

每季度金额： 

合同总金额：
该费用包括盆景租金、运输、搬运、摆放、更换及所有的养护费用。

四、结算方式

按季度付款，即甲乙双方签订合同当月内，甲方向乙方一次性支付合同款     元，同时乙方给甲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甲方以转账的形式转入乙方账户，乙方开户行：

账号：

五、甲方责任

（一） 依照合同，甲方需按时向乙方支付合同款项，不得逾期，如有逾期，每日将按拖欠金额的0.5%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二）负责看护从乙方租用的全部花卉，承担因丢失和人为损伤花卉等因素（包括花盆、托盘、几架等）而给乙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三） 保持花卉摆放位置相对不变（需调整花卉摆放位置时甲方需与乙方进行协调并由乙方人员负责调整），叮嘱甲方人员不向花盆中倾倒废水、废弃物，不损伤花卉。

（四） 协助乙方人员搞好花卉护理工作，提供花卉护理所必须的水源等条件。

（五） 需要乙方提供本合同规定以外的其他花卉或服务时（重要会议会场布置或庆典等），甲方需提前与乙方协商且发生的费用额外计算。

（六）本合同终止后双方不再合作时，协助乙方完整、及时地将承租乙方的花卉撤回。

六、乙方责任

（一）按本合同规定，乙方负责所有花卉的运输、搬运、摆放、更换等，并认真负责养护甲方承租的全部花卉。

（二）乙方定期对花卉进行专业养护（每周一次），每次养护均做好服务登记，并由甲方人员评分签字确认。对甲方临时提出的合理更换品种或花卉卫生清洁要求给予全力配合。如达不到要求的甲方有权责令乙方改进或每次罚款50元。
（三）及时更换失去观赏价值的花卉，对甲方承租的花卉种类在同档次的条件下进行适当调整，以使摆花效果富于变化，对花卉观赏价值的要求尊重甲方意见。

（四）为甲方摆放和养护花卉时注意文明礼貌：不得大声喧哗、不许吸烟、进办公室前敲门、离办公室后随手带门，遵守甲方的有关规定，保持甲方摆花场所的环境卫生。

（五）定期向甲方做花卉养护情况回访，以便及时了解甲方对所承租花卉及服务的意见或建议。

七、合同期未满双方未达成协议，单方面取消合同并给对方造成不便和经济损失，由该方负全责（违约方按合同总金额的40%赔付给另一方，如遇甲方上级部门要求禁止租赁等市场原因除外）。
八、合同期间如果甲方需要增加不超过10盆植物的，乙方免费提供，且不再另外收费。

九、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一经盖章或签字立即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国家税务总局来宾市税务局   乙方（盖章）：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

代理人：                                 代理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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